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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发〔1997〕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的意见》，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对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至关重要。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要求，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促进结构调整，形成规模经济，提高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率和效益，积极发挥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组织、指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为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壮大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国务院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关于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

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国家必须重点抓好一批在国民经济中起骨干作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精神和国务院关于选择第二批大型企业集团参加试点的要求，现就试点工作的选择第二批试点企业集团名单的有关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 深化企业集团试点工作的必要性和目的

《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关于选择一批大型企业集团进行试点请示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１〕７１号）下发以来，第一批５７家企业集团试点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基本达到了试点的目的。主要表现在：进行了以资本为联结纽带、理顺企业集团内部关系的探索；扩展了企业集团功能，壮大了集团实力，初步形成了一批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对促进结构调整和提高规模效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深化了企业集团内部改革，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提高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通过试点，对全国企业集团的建设、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确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企业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也将愈加激烈。因此，在国民经济发展进入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时期，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搞好整个国有经济的要求，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很有必要。

深化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要达到以下主要目的：

（一）在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和关键行业中形成一批大型企业集团，积极发挥大型企业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

（二）本世纪末，大型企业集团母、子公司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建立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

（三）推动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连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增强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提高国有资产的营运效率和效益，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五）转变政府职能，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促进跨地区、跨行业的经济联合，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

二、 建立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

（一）试点集团母公司及其成员企业在清产核资、界定产权的基础上，要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进行规范或改建，逐步理顺集团内部产权关系，形成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母子公司体制。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一般可改建为国有独资公司或两个股东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试点企业集团子公司一般应改建为两个股东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二）明确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的出资人，建立出资人制度。试点集团母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的，其出资人应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

少数具备条件的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可以作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

（三）建立科学、民主的领导体制和决策体制。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子公司要按照《公司法》建立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权力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相互分离和制衡的机制。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子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产生。

董事会聘任总经理，董事长一般不兼任总经理。经国务院批准的国有独资公司可暂不设董事会。

（四）试点企业集团要根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劳动、人事、工资制度的改革，加强内部管理；按照国家规定实行职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逐步分离目前承担的非生产经营性职能，并采取措施妥善安置分离后的人员。

三、 进一步增强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的功能

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要在制定集团发展战略、调整结构、协调利益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逐步成为集团的投融资、科技开发、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等重大经营活动的决策中心。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要根据行业发展和产品的市场特征，合理确定企业集团的经营管理体制，健全集团规章制度，规范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与成员企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增强试点企业集团的整体优势和竞争力。

（一）增强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的投资功能。固定资产投资小型和限额以下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布局政策的，由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决策，报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备案。

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凡符合国家《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允许类项目，中方投资和建设、生产经营条件以及外汇需求可自行平衡解决，投资规模在３０００万美元以下的生产性项目，由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决策；并根据项目建设性质分别报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备案，企业合同、章程报外经贸部备案。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在收到文件１个月之内，可提出否决或修改意见。

大中型和限额以上项目，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受国务院委托，经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根据需要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累计投资额，可超过自身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

（二）增强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的融资功能。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在国内外金融、证券市场进行融资。在发行企业债券、选择上市公司时，优先安排试点企业集团中符合条件的企业。

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少数具备条件的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可享有对外融资权。

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从事国际工程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业务的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印发〈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通知》（银发〔１９９６〕３０２号）规定，可享有对外担保权。

（三）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享有自营进出口权，可从事与本集团相关同类产品、配套产品的进出口业务。具备条件的试点企业集团子公司或成员企业可单独申请自营进出口权。鼓励组织以本集团产品为主的成套设备的出口。

具备条件的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可从事本行业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

（四）有条件的试点企业集团都要建立技术中心，提高技术创新、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及新产品开发能力，以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 多渠道增补试点企业集团资本金，发挥其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要按专业化分工的要求，进行集团内部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提高结构效益和规模效益。

（一）合理调整试点国有企业集团负债结构。关于试点国有企业集团“拨改贷”资金转为国家资本金问题，按照《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关于将部分企业“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意见的通知》（国发〔１９９５〕２０号）的规定执行。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研究多渠道增补试点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的国有资本金的办法，使用有资本金逐步达到规定的比例。

（二）建立资本金注入制度。试点企业集团母、子公司无资本金或资本金未达到有关规定的，应由其出资人注入资本金。

（三）积极支持试点企业集团对国有资产存量进行重组。在国务院确定的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的试点国有企业集团母公司及其子公司可执行《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国发〔１９９７〕１０号）中有关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的规定；非试点城市中的试点国有企业集团，也可执行国发〔１９９７〕１０号文件的有关政策规定，但须由所在地省、自治区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协调小组报经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并纳入全国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工作计划。

五、 加强对试点企业集团的监督、考核

（一）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的，应按照《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由有关授权监督机构派出监事，组成监事会。

（二）授权的监督机构或具有出资人职能的有关部门要定期对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的财产经营管理和国有资本营运情况进行监督或考核，依据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决定奖惩。

（三）试点企业集团要按国家规定，建立集团合并会计报表制度。健全集团内部的财会制度及资本营运的审计和监督制度，提高资本营运效率，并定期向其出资人或监督机构如实报告资本营运情况。

（四）汇总纳税的试点企业集团及成员企业应按国家税务总局的有关规定，接受所在地税务机关的监督管理。

六、 扩大大型企业集团试点的范围和条件

选择第二批试点企业集团的范围是：（１）适合集团发展，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支持的行业，（２）市场竞争能力较强的企业集团或实力较强的外向型企业集团，（３）企业集团的母公司以国有企业为主，同时考虑具备条件的其他所有制企业。

选择第二批试点企业集团的主要条件是：（１）已经国家或省级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企业集团，或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正在筹备组建的企业集团。（２）企业集团在资产规模、生产经营、出口创汇和对国家的贡献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行业中名列前茅。母公司是工业企业的，一般应为特大型企业。（３）企业集团有较好的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经营管理制度比较健全，领导班子素质较高。（４）母公司不承担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

根据上述原则和条件，经国务院批准，确定了６３家大型企业集团参加第二批试点（名单附后）。

七、 做好企业集团试点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家体改委要按照国发〔１９９１〕７１号文件的分工和要求，继续做好对试点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工作，各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继续积极配合。

试点企业集团要根据本文件提出的深化试点工作的要求，制定试点方案，报送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试点方案制定的协调、指导工作由国家经贸委牵头。试点方案的制定工作于１９９８年６月底以前完成。为更好地做好企业集团试点工作，根据试点的实际进展情况，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和国家体改委可会同有关方面对试点企业集团名单提出必要的调整意见，提交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审定。

关于试点企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和申请外事审批权问题，继续按照国发〔１９９１〕７１号文件的规定执行；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按现行办法办理；试点企业集团母公司主要领导人员的管理办法，按现行管理体制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不再新增实行国家计划单列和享受相应级别政治待遇的试点企业集团。国发〔１９９１〕７１号文件的其他内容与本文件不一致的，以本文件为准。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文件的精神，对过去为企业集团试点制定的配套文件进行修订完善或制定新的文件，并须会同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体改委发布执行，为推进企业集团试点工作创造条件。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建议批转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

附件：第二批试点企业集团名单

	行　业
	数量
	企业集团简称（暂用名）
	集团母公司

	农　业
	5
	中水集团
	中国水产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垦集团
	中国农垦（集团）总公司

	
	
	中牧集团
	中国牧工商（集团）总公司

	
	
	上海农工商集团
	上海市农工商（集团）总公司

	
	
	吉林省吉发集团
	吉林省吉发集团公司

	机　械
	7
	中汽集团＜sup＞*＜/sup＞（注：*含跃进汽车集团。）
	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

	
	
	上海汽车集团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
	天津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
	中国纺织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
	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

	
	
	洛轴集团
	洛阳轴承（集团）公司

	
	
	猴王集团
	猴王集团公司

	电　子
	7
	彩虹集团
	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长虹集团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公司

	
	
	联想集团
	联想集团公司

	
	
	北大方正集团
	北京北大方正集团公司

	
	
	中国华录集团
	中国华录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广电集团
	上海广电（集团）有限公司

	
	
	熊猫电子集团
	熊猫电子集团公司


	行　业
	数量
	企业集团简称（暂用名）
	集团母公司

	冶　金
	4
	首钢集团
	首钢总公司

	
	
	本钢集团
	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重钢集团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太钢集团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化　工
	3
	巨化集团
	巨化集团公司

	
	
	上海天原集团
	上海天原（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海洋化工集团
	山东海洋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煤　炭
	2
	大同煤矿集团
	大同矿务局

	
	
	兖州矿业集团
	兖州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轻　工
	3
	广东佛陶集团
	广东佛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山陶瓷集团
	唐山陶瓷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贵糖集团
	广西贵糖集团有限公司

	纺　织
	3
	中国神马集团
	中国神马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
	内蒙古鄂尔多斯羊绒集团公司

	
	
	新疆纺织工业集团
	新疆纺织工业（集团）公司

	医　药
	2
	哈尔滨医药集团
	哈尔滨医药集团公司

	
	
	三九企业集团
	南方制药厂

	中医药
	1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
	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公司

	铁　道
	1
	广州铁路集团
	广州铁路（集团）公司

	交　通
	2
	中海集团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中港集团
	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

	建　筑
	3
	中建集团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上海建工集团
	上海建工（集团）总公司

	
	
	北京城建集团
	北京城建集团总公司


	行业
	数量
	企业集团简称（暂用名）
	集团母公司

	建　材
	1
	安徽海螺集团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贸流通
	6
	华星物产集团
	华星物产集团有限公司

	
	
	中轻物产集团
	中国轻工物资供销总公司

	
	
	中谷粮油集团
	中谷粮油集团公司

	
	
	浙江物产集团
	浙江省物产集团公司

	
	
	上海华联集团
	上海华联（集团）有限公司

	
	
	洛阳春都食品集团
	洛阳春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外　贸
	6
	中粮集团
	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

	
	
	中技集团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

	
	
	中国外运集团
	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

	
	
	中纺集团
	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

	
	
	中艺进出口集团
	中国工艺品进出口总公司

	
	
	东方国际集团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其　它
	4
	国投集团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
	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建设集团
	

	乡镇企业
	3
	万向集团
	万向集团公司

	
	
	万杰集团
	万杰集团公司

	
	
	红豆集团
	红豆集团公司

	总　计
	63
	
	


国家计划委员会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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